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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安全生产教育是指对职工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

专业知识等方面的教育。通过安全教育提高职工安全意识，

使员工真正地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提高广

大员工安全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调动员工参与企业安

全管理的积极性，从而为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 抓好安全生产教育和岗位培训工作，是每一个企业的法定

职责。当前，安全生产意识淡薄仍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

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教育。

据统计，现有60%以上的事故都是由于安全意识不强，违章

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造成的。 1.3.1 安全教育的依

据 《安全生产法》作为安全生产基本法，对安全教育提出了

明确的要求。《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

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第二十一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

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此

外，《安全生产法》对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和使用新设



备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

，进行安全教育是法律的要求，是搞好安全生产的基础性工

作。 1.3.2 安全教育的分类 对安全教育进行科学的分类，有利

于分析安全教育在安全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安全教

育的开展和发展，从而保证安全教育有序地进行。 按照安全

教育的对象不同，安全教育可分为员工安全教育、管理人员

安全教育、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和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教育

。 按照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同，可将安全教育分为安全法制教

育、安全道德教育、安全技术教育、安全技能教育和安全意

识教育。 按照教育的组织者的级别不同，可分为厂（公司）

级安全教育、车间（工段）级安全教育、班组级安全教育。 

按照教育的性质不同，可将安全教育分为一般安全知识教育

和特种作业安全知识教育。 1.3.3 员工安全教育的内容 安全生

产重要目的之一是保护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同时，安全生产

目标的落实最终要依靠员工。企业普通员工的安全文化素质

是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及其保障程度的最基础元素。 1.3.3.1 ***

安全教育的内容 ***安全教育制度是企业安全教育的基本制度

。教育对象是新进厂人员，包括新进厂的工人、干部、学徒

工、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代培人员和实习人员。***教

育指厂级教育、车间教育和班组教育。新入厂的员工在进入

工作岗位之前，必须由厂、车间、班组对其进行以劳动保护

和安全生产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以减少和避免员工由

于安全技术知识的缺乏而造成各种人身伤害事故。 厂级安全

教育对于所有新员工内容基本相同，是对员工进行的职业安

全卫生及企业安全卫生工作和要求的整体介绍。新入厂员工

安全教育要随时进行，因为此项工作内容集中，时间上也较



分散，因此宜采用固定模式的教育，即制订大纲，按照大纲

将内容做成幻灯片或利用其他形式的演示工具进行教育，然

后进行现场参观，这样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安全教育的影响。

1．厂级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1）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包

括以下一些主要内容：新工人的安全心理教育；有关机械、

电气、起重、运输等安全技术知识；有关防火防爆和工厂消

防规程的知识；有关防尘防毒的注意事项；安全防护装置和

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等。 （2）本单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 （3）劳动纪律。 （4）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

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 （5）事故案例

等。 2．车间级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1）本车间的生产性

质和主要的工艺流程。 （2）本车间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

的主要措施。 （3）本车间的危险部位、危险因素防范措施

及事故应急措施。 （4）本车间的安全生产的状况及规章制

度。 （5）本车间的典型事故案例。 3．班组级安全教育的主

要内容： （1）班组的工作性质、工艺流程。 （2）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 （3）生产设备、安全装置的

性能及正确使用方法。 （4）防护用品的性能及其正确使用

方法。 （5）容易发生工伤事故的工作地点、操作步骤和典

型事故案例介绍。 1.3.3.2 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内容 我国

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培训非常重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方可上岗作业。”《劳动法》第55条规定：“从事特种作业

的劳动者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资格。”也就是

说，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



践考试，考试合格并取得操作合格证，方可上岗，没有特种

作业人员操作合格证的，不能从事特种作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